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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为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公司全资下属公司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福建中维”）于 2016 年 8 月 6 日与福州晔葆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福州晔葆”）签署《关于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

以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冠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人民币 69,095.55 万元为依据，福建中维以人民币 55,000 万元受让福州冠业 80%股

权。股权受让完成后，福建中维持有福州冠业 80%股权，福州晔葆持有 20%股权。 

福州冠业于 1993 年 9 月 30 日设立，注册资本为 19,714 万元，福州冠业已合

法取得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桂山村的房地产项目，项目名为“桂山花园”，占

地面积 63,787 平方米，容积率 1.0 以上 1.05 以下（含 1.05），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

用地。福州冠业已获得该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榕国用（2006）第 00361400331

号）。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6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议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福州晔葆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福州市台江区国货路南国大厦 13C 单元 

法定代表人：郑秀莺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8 日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新鲜水产品的批发、代购代销。 

股东情况：郑秀莺持股 50%，郭荣使持股 40%，陈惠华持股 10%。 

福州晔葆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赤星路 8 号新店镇赤星村标准厂房 2#标准

厂房 

法定代表人：李福星 

注册资本：19,714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9 月 30 日 

经营范围：在福州郊区新店镇桂山村规划红线范围内建造、出售、出租商品

房。 

交易前后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福州晔葆 19,714 万元 100% 3,942.8 万元 20% 

福建中维 - - 15,771.2 万元 80% 

合计 19,714 万元 100% 19,714 万元 100% 

2、交易标的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基本财务数据（经具备执行证券期货相关

业务资格的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建分所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7 月 25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7,980.43 10,362.90 

负债总额 204.12 10,384.71 

净资产 17,776.32 -21.80 

应收账款 0 0 

其他应收款 5.93 336.42 

 2016 年 1-7 月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195.17 -148.78 

净利润 -201.88 -148.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888.04 112.10 

3、是否存在或有事项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

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标的资产的历史沿革 

福州冠业于 1993 年 9 月 30 日设立，注册资本为 1,714 万元。2016 年 7 月，

根据福州冠业股东会决议，福州冠业注册资本增加至 19,714 万元。 

1995 年 2 月，福州冠业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桂山

村的拟开发的“桂山花园”项目用地。由于受市政配套设施未完善、低密度住宅

供地政策变化以及规划路网建设调整等原因的影响，该项目至今未能动工开发。 

福州冠业已于 2006 年 12 月取得该项目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榕国用（2006）

第 00361400331 号）。2016 年 6 月 8 日，福州冠业与福州市国土局签订《福州市国

有土地使用补充合同》。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

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闽中兴估字（2016）第 009 号估值报告，本次评估采用了

资产基础法对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估值，在满

足估值假设前提下，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福建分所审计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17,776.32 万元，经估值后，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估值为人民币 69,095.55

万元，增值 51,319.23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账面价值 估值结果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17,980.43 69,299.66 51,319.23 285.42 

2 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0.00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4           持有至到期投资净额 0.00 0.00 0.00 0.00 

5           长期应收款净额 0.00 0.00 0.00 0.00 



 

6           长期股权投资净额 0.00 0.00 0.00 0.00 

7           投资性房地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8           固定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9           在建工程净额 0.00 0.00 0.00 0.00 

10           工程物质净额 0.00 0.00 0.00 0.00 

11           固定资产清理 0.00 0.00 0.00 0.00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13           油气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14           无形资产净额 0.00 0.00 0.00 0.00 

15           开发支出 0.00 0.00 0.00 0.00 

16           商誉净额 0.00 0.00 0.00 0.00 

17           长期待摊费用 0.00 0.00 0.00 0.00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0.00 0.00 0.00 0.00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0.00 0.00 0.00 0.00 

20 资产总计 17,980.43 69,299.66 51,319.23 285.42 

21 流动负债 204.12 204.12 0.00 0.00 

22 非流动负债 0.00 0.00 0.00 0.00 

23 负债总计 204.12 204.12 0.00 0.00 

24 股东权益 17,776.32 69,095.55 51,319.23 288.69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收购事项所涉评估对象已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

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结果作为定价参考依据具有公允性。福州

冠业开发的“桂山花园”项目质地优良，为主城区稀缺的生态别墅住区，项目周

边商业、交通等配套条件较好。因此，本次交易以福州冠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

值人民币 69,095.55 万元为依据，最终以人民币 55,000 万元作为成交价格受让福州

冠业 80%股权，符合上市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  

桂山花园地块主要建设指标 

项目 内容 

用地项目名称 桂山花园 

位置 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桂山村 

用地性质 二类居住用地 

用地面积 63,787 平方米 

容积率 1.0 以上 1.05 以下（含 1.05） 



 

建筑密度 ≤25% 

绿地率 ≥30% 

六、合同主要内容 

福建中维与福州晔葆签署的《关于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

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甲方：福建中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福州晔葆贸易有限公司 

丙方：郑秀莺、郭荣使、陈惠华、李登嵩 

1、各方确认本合同的转让标的为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

标公司”）80%股权，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 80%股权。上述股权转让完成

后，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80%股权，乙方持有目标公司 20%股权。 

2、在甲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款之日，甲方正式接管

目标公司，乙方应将目标公司全部印章和证照（含土地证）移交给甲方；在甲方

支付第一股权款后五日内乙方将目标公司财务资料、桂山花园项目土地资料和开

发资料以及与经营管理有关的资料全部移交给甲方。 

3、经双方协商后确认目标公司 8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5,000 万元。 

4、各方同意在本合同约定基准日之日起至甲方正式接管目标公司前为过渡期，

在过渡期内乙方除履行本合同义务需要及甲方指令外，应暂停目标公司的其他经

营行为，确保目标公司不会增加债务、税收、担保、合同、人员、纠纷等。 

5、目标公司董事会由三名董事组成，三名董事均由甲方指派，董事长为目标

公司法定代表人。目标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由甲方选派人员担任。 

6、目标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的管理模式，甲方负责组建经

营班子进行项目实际开发运作，目标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和桂山花园项目开发由董

事会和总经理在职权范围内全权负责，并依据泰禾集团管理制度运行。 

7、目标公司的总经理由甲方指定人员担任，其他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后董

事会聘任。乙方不参与项目公司日常开发经营，不派驻管理人员，但乙方拥有查

询项目公司所有包括但不限于财务账册、凭证、报表在内的文档资料的权利。 

8、目标公司财务并表权归属甲方。目标公司证照、印章、账册、银行账户等

物料全部由甲方负责管理。 

9、丙方为乙方履行本协议及应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提供连带保证责任，甲方



 

有权要求丙方任何一人承担全部的连带保证责任，丙方对此无异议。 

七、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受让福州冠业80%股份有利于拓展公司房地产项目资源，补充公司在

福州的土地储备，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该收购行为符合公司“扎根福建本土，

深耕一线城市”的房地产战略布局，有利于利用公司资金、品牌的优势，加速项

目的拓展，符合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受让股权暂不会对公司经营效益产生实质性影响。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 

2、福建中维与福州晔葆签署的《关于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

让合同》； 

3、福建中兴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福建中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拟股权收购所涉及的福州冠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估值报告》（闽中兴估字（2016）第 009 号）； 

4、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福建分所出具的《福州冠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永拓闽字[2016]第 005 号）。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 

  




